
  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 (函) 

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旅行社 

速別：普通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4 年 10 月 31 日 

發文字號：高市旅行(114)佑字第 247 號 

主旨:有關奧地利政府禁止在未持有該國導遊證前提下，在奧國從事導覽工作事項，

敬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1. 依據交通部觀光署114年10月30日觀業字第1140011471號函轉外交部114年10

月22日轉駐奧地利代表處114年10月13日電報辦理。 

2. 前揭來函略以： 

(1)近日發生本國旅行社領隊於奧地利境內哈修塔特（Hallstatt）風景區進行

導覽，因未持該國官方導遊證遭當地警方以涉嫌非法工作拘捕並移送羈押

情事。 

(2)請會員旅行社，領隊在未持有奧地利導遊證前提下，切勿在當地境內從事

導覽工作，以免誤觸奧國法令受罰。 

 

 

理事長 

 

 

公會地址：(801)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 號 5樓 

電    話：(07)241-3881 

 


